
山 东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

山 东 省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
鲁卫函〔2025〕13号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

关于印发《2025 年印刷、家具、汽车制造行业 

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各市卫生健康委（疾控局），省第二康复医院，省职业卫生与

职业病防治研究院，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大职业病防治力度，强化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

主体责任落实，现将《2025 年印刷、家具、汽车制造行业职业

病危害专项治理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联 系 人：陈学磊 梁连辉 

联系电话：0531-51766277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

 2025年 1月 17日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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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印刷、家具、汽车制造行业职业病危害 

专项治理实施方案 

 

为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，有效防范尘肺病、噪声聋、

化学中毒等职业性疾病发生，按照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

于深入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的通知》和省卫生健康委印发

的《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（2022-2025年）工作方案》等部署要

求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贯彻落实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

和《山东省“十四五”职业病防治规划》，健全用人单位负责、

行政主管部门监管、行业自律、职工参与、社会监督的职业病

防治工作机制。以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为根本出发点，以改善

印刷、家具、汽车制造行业用人单位工作场所环境为主要任务，

以有效防范尘肺病、噪声聋、化学中毒等职业性疾病发生为核

心目标，突出重点，强化监管，明确责任，狠抓落实，提高用

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控水平，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权益。 

2025年底前，纳入专项治理用人单位达到以下目标： 

1.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达到 95%以上； 

2.主要负责人、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接害劳动者职业健康

培训率达到 90%以上； 

3.建设项目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落实率达到 90%以上； 

4.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率达到 90%以

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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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达到 95%以上； 

6.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及粉尘、化学毒物、噪声等

危害重点岗位合格率均达到 85%以上，危害岗位劳动者个人防护

用品配备率及合格率达到 95%以上。 

二、治理范围 

辖区内所有从事印刷、家具、汽车制造的企业，包括各类

印刷（包装印刷、书刊印刷等）、家具制造（木材、金属等）、

汽车制造（含零部件）生产企业。 

三、治理内容 

（一）职业健康管理 

1.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辖区内从事

印刷、家具、汽车制造的生产企业要如实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

申报（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：https://www.zybwhsb.com），

确保申报率达到 95%以上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疾病

预防控制主管部门对完成申报企业的申报内容进行梳理、核实。 

2.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与评价。用人单位开展职业病

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与评价，根据检测结果，对重点岗位、重点

职业病危害因素超标和/或导致职业健康损害（禁忌症、疑似职

业病、职业病等）等问题进行整改。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定期

检测率达到 85%以上，建设项目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落实率达到

90%以上。 

3.职业健康检查与培训。用人单位要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

案，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、在岗期间和离

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；主要负责人、管理人员和劳动者要按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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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要求接受职业健康培训，提高职业健康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，

职业健康培训率达到 90%以上、职业健康知识知晓率 95%以上。 

4.职业病防护设施。用人单位要设置相应的职业病防护设

施，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台账，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维

护，对存在“跑冒滴漏”的防护设施进行重点维护、整改。年

度内防护设施设置率和粉尘、化学毒物、噪声等危害重点岗位

合格率达到 85%以上，防护设施维护率达到 90%以上。 

5.个体防护用品配备与使用。根据不同岗位职业病危害因

素的种类和浓度，为劳动者配备合格的个体防护用品。如：防

毒面具、耳塞/耳罩、防尘口罩等。加强个体防护用品质量、佩

戴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个体防护用品良好，劳动者正确佩戴

和使用。岗位劳动者个人防护用品配备率、合格率达到 95%以上。 

（二）印刷、家具行业 

1.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评估。全面识别印刷、家具制造

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，如各类油墨、油漆、稀释剂等

有机溶剂挥发产生的苯系物、酯类、醇类等化学物质，各类印

刷机、台锯等运转产生的噪声以及生产制造过程产生的粉尘等。

对识别出的危害因素进行风险评估，确定重点防控岗位和环节。 

2.工程防护措施。（1）对于有机溶剂使用环节，设置独立

的调墨、上墨、调漆、喷漆、烘干等操作间，配备有效的通风

排毒设施，如局部通风罩、通风管道、风机、水帘降毒等，确

保车间内有机溶剂浓度符合 GB50019、GB/T16758等国家职业卫

生标准。（2）对印刷机、台锯等设备采取减振、降噪措施，如

安装减振垫、消声器等，降低噪声危害。（3）粉尘产生岗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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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备有效的除尘设备，如吸尘罩、布袋除尘器、旋风除尘器等，

并合理设置通风系统，防止二次扬尘。 

（三）汽车制造 

1.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评估。识别汽车制造过程中各类

工艺环节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，如涂装车间的苯系物等有机

溶剂，焊接环节中的电焊烟尘、锰及其化合物等，铸造环节的

高温、金属烟、矽尘等，冲压、焊接、涂装、总装、铸造等环

节中的噪声等，对各危害因素进行风险评估，明确重点防控区

域和岗位。 

2.工程防护措施。（1）冲压车间压力机集中布置，设置减

振垫、工程隔声措施；（2）焊接车间优先使用自动化程度高的

焊接设备，使用不含或少含锰、铅等有毒物质的焊料；设置焊

接烟尘净化机（含移动式）进行净化；（3）涂装车间：选用先

进的喷漆工艺。调漆、喷漆、烘干等易产生毒物的工序应设有

单独的隔间，设排风系统，设漆雾过滤装置和活性炭吸附装置

等；（4）总装车间高噪声风枪应安装消声器；（5）发动机车

间的熔炼炉设置排气罩及通风排气系统；制芯设置排风罩；浇

注段设置局部排风罩；抛丸机密闭，采取通风除尘、减振降噪

措施等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5 年 1-3 月份）。一是各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要按照省里部署

要求，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。二是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组

织专家深入开展调研摸排，摸清辖区内印刷、家具、汽车制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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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企业分布及其职业病危害现状、职业病新发用人单位基本

情况及生产状况，建立治理企业基础台账，制定专项治理工作

实施方案，明确治理目标、范围、内容和措施、要求。三是各

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结合职业健康培训、职业病防治监测、

职业病防治“三项行动”开展广泛宣传，宣传治理工作的重要

性、必要性和具体要求，动员企业积极参与治理。并于 3 月 30

日前将辖区治理企业名单上报省职业卫生技术质量控制中心。 

（二）自查阶段（2025年 4-7月份）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要

督促辖区内印刷、家具、汽车制造行业各企业按照专项治理实

施方案的要求，全面开展自查自纠。纳入治理企业要确实弄清

本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类别，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从职业

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、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、职业危害工程防

护措施、接害劳动者个体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、职业健康培训、

危害岗位是否超标等方面，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建立问题

台账，研判问题存在原因。尤其是近三年存在新发职业病的用

人单位，要深入查找新发职业病产生的根源、途径/方式。 

（三）全面整改阶段（2025年 8-11月份） 

1.治理整改。一是纳入专项治理的企业要按照省市专项治

理实施方案要求，结合自查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制定切实可行

的整改方案，逐项明确整改措施、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期限，认

真组织实施整改。二是治理企业要根据整改方案开展治理工作，

优先采用工程技术措施，从源头减少和降低职业病危害，使作

业岗位危害因素浓（强）度达到限值要求。对于采取工程技术

— 6 — 



措施不能使作业岗位危害因素浓（强）度达到限值要求的，治

理企业要立即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，降低劳动者接触水平，确

保符合职业卫生环境和条件的要求，并切实做好工作场所职业

病危害因素检测和接害岗位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等工作，仍然

达不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，必须停止存在职业病

危害因素作业，治理达到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后

方可重新作业。三是按时组织开展职业健康培训，按要求进行

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，及时为接害劳动者配备合格的个人防护

用品。四是治理企业针对管理措施是否满足防护要求，组织开

展评价工作，形成评价报告。要定期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，。

在完成专项治理后应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工

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，由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相应的

检测报告。治理企业要在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专项治理模

块中提交评价报告、检测报告等相关材料。 

2.指导帮带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

制主管部门和技术支撑机构要结合职业病防治监测、中小微企

业职业健康帮扶等工作开展时机，深入企业了解治理难点、堵

点，建立职业健康托管式服务、“一企一策”等精准指导帮扶

模式，有针对性的开展技术指导。要加强与高等院校和职业病

防治院（所）的合作，积极开展工程防护和技术革新，及时为

治理企业提供技术革新成果。 

3.检查督导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

制主管部门要定期调度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。对存在职业病

危害超标严重的用人单位加大检查督导力度，督促治理企业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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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，严格按要求落实治理。对治理积极、

成效显著的治理企业，要鼓励其持续改进提高，优先纳入下一

年度职业病及危害因素监测；对在专项治理中存在弄虚作假、

逾期不改、敷衍塞责或问题整改不到位的用人单位及负责人要

依法追究责任。对于治理后职业病危害因素仍超标且整改无望

的企业，要依法停止其存在职业病危害作业或提请人民政府按

照规定的权限予以处理。 

（四）全面总结阶段（2025年 12月份）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做好专项治理全

面总结工作，客观评价和总结专项治理工作成效，并于 2025年

12 月 25 日前将专项治理工作总结报送省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

处。总结应包括治理整体情况、工作开展情况、典型经验做法、

取得成效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。省卫生健康委结合年度工作

安排，组织对各市治理情况进行评估，对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

治理企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要高度

重视专项治理工作，强化组织领导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工作

任务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督促和指导用人单位扎实开展治理工作。

要把专项治理与职业病防治监测、职业病防治“三项行动”、

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帮扶等重点工作统筹谋划，同步推进。要

主动服务用人单位，找准切入点，查找工作短板，研究解决办

法，积极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，促进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

主体责任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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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及技术支撑机构要加强对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的宣传

报道和法律法规培训，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开展全面深入、扎实

有效。要认真做好工作总结，对专项治理开展有特色、成效明

显、工作突出的单位，及时进行宣传推广，通过以点带面达到

引领和示范效应。 

— 9 — 


		2025-01-17T09:51:41+0800
	-
	37000000009129
	verify




